
商指委〔2022〕2号

关于遴选推荐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工商管理类专家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委员会《关于征集全国职业

院校技能大赛专家的通知》（赛执委函〔2023〕3 号）要求，为

进一步提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办赛质量，做好专家管理工作，

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商业行指委”）

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高职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、商务数据分析、

企业经营沙盘模拟、直播电商 4 个赛项专家遴选推荐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家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，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自

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具有公正诚信、廉洁自律的职业道

德，严守竞赛纪律，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；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

团队合作精神，愿意参加大赛工作。

2.在赛项相关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或技术技能水平和

严谨的科学精神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或高

级技师职业资格，或具有本职业高级考评员资格，得到行业普遍

认同。



3.从事赛项所涉及的专业（职业）工作 5 年及以上，熟悉本

赛项对应的技术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，熟悉职业教育和竞赛工作，

熟悉本职业（工种）技能竞赛规则，在竞赛项目策划、技术平台

开发、命题和评价、执裁等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；身体健康，

原则上须在职且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（两院院士年龄不限）。

4.工作须得到所在单位支持，时间和精力有保障，能够按大

赛执委会要求全程参与并胜任专家工作；具有省级或以上职业技

能竞赛专家或裁判经历，担任过专家或裁判两次以上者优先选用。

（二）技术条件

具有赛项相关专业（职业）系统、扎实的理论基础、专业知

识和技术技能，具有水平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，可以在封

闭环境下承担赛项规程、赛题的设计和评审工作，熟悉相关行业

或领域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及国内外发展动态。专家应至少具备

以下条件之二：

1.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科研或教学成果的主要完成人。

2.参与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以上（排名前五）。

3.省级以上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。

4.参加赛项相关专业（学科）教育教学类竞赛获省级一等奖

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奖励，或指导学生在赛项相关专业（学科）

竞赛或综合性竞赛中获省级一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奖励。

5.主持国家在线课程、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项目。

6.主编省级及以上重点教材、规划教材。

7.科技成果转化实绩突出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

获得过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推广表彰。



8.作为第一起草人，负责赛项相关专业（职业）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制定（修订）工作，并负责其

中主要技术内容的撰稿或实验（训）验证工作，且该标准在相应

范围内得到实施应用。

9.承担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

10.担任双高专业负责人或牵头开展省级专业综合评价（专业

认证）。

二、推荐方式及限额

（一）推荐方式

专家按照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设赛指（2023—2027 年）》

（附件 1）所列设赛方向填写完整的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专

家推荐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并上报至商业行指

委，由商业行指委进行初步审核遴选并推荐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

大赛执行委员会。专家所在单位须收集专家近三年的教科研成果

和获奖佐证材料电子版并留存，以待抽取核查。

（二）推荐限额

各高职院校推荐同一设计赛方向工作专家不超过 1 人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各单位请于 4 月 6 日前（以邮寄日期为准）将《全国职业院

校技能大赛专家推荐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

大赛专家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电子版及盖章 PDF 扫描件发至

指定邮箱，同时将纸质版（双面打印，加盖公章）邮寄至商业行

指委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

1.专家所在单位须收集专家近三年的教科研成果和获奖佐证

材料电子版并留存，以待抽取核查。

2.专家推荐工作须遵循唯一性原则，不得通过多个推荐单位

报名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推荐资格。

3.同一专家不得同时填报多个设赛方向。

4.推荐单位对专家信息严格保密，未经允许，严禁任何人泄

露和使用专家信息。

联系电话：18954163721

电子邮箱：szw22015@163.com

邮寄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旅游路 4516 号商指委秘书处

收

附件：

1.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商管理类赛项指南（2023—2027 年）

2.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商管理类专家推荐信息表

3.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商管理类专家推荐汇总表

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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